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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旺盛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对收购标的旺盛生态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盛生态公司”）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编制了本说

明。 

一、收购方案概述 

根据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与台州籍台商贸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山东旺盛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李春霞、付聿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以现金支付方式

向台州籍台商贸合伙企业（普通合伙）购买其持有的旺盛生态公司 51%股权。 

二、 业绩承诺内容 

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相关业绩承诺及应收账款考核情况如下： 

1、业绩承诺及补偿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业绩承诺期，业绩承诺方承

诺旺盛生态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000 万元、8,000 万元、10,000

万元。该净利润是指经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审计机构审计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如未达成，

承诺方将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补偿方式如下： 

业绩每年应补偿金额=[（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

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股份对价款－

已补偿金额。 

（1）业绩承诺期间，若当年虽未完成业绩承诺但实现截至当年累计业绩承诺 80%（含本数）

以上的，可在当年暂免补偿，后续根据三年承诺期内累积实现的利润情况，累积目标未完成的，

于三年承诺期满一次性计算补偿金额；届时若旺盛生态进行现金分红，可先行从旺盛集团、李春

霞、付聿国所持股份的应得分红中扣除归公司所有，以抵扣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支付的补偿金额，

不足以支付的可由公司应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价款进行抵扣，仍不足抵扣的，由业绩承诺方以现

金方式支付。 

（2）业绩承诺期间，若当年累计完成的业绩承诺低于截至当年累计业绩承诺 80%的，应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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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公式计算补偿金额，届时若旺盛生态进行现金分红，可先行从旺盛集团、李春霞、付聿国

所持股份的应得分红中扣除归公司所有，以抵扣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支付的补偿金额，不足以支

付的可自公司应支付的该年度转让价款进行抵扣，仍不足抵扣的，由业绩承诺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业绩承诺方支付的补偿款不冲回。 

（3）业绩承诺期满后四个月内，公司将聘请审计机构对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如商誉出现减值，则业绩承诺方需要对商誉减值部分进行补偿。 

2、应收账款考核及补偿 

业绩承诺方承诺协助旺盛生态分别于 2022、2023、2024、2025 年底前分四期完成应收账款的

清收，到期应收账款不会对旺盛生态造成损失。四期应收账款清收考核指标分别为：第一期应收

账款清收考核指标为经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审计机构确认后的旺盛生态截至 2019 年底所有应收账

款对应的余额，应收账款清收承诺方承诺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本期考核指标。第二期应收

账款清收考核指标为经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审计机构确认的旺盛生态于 2020 年度新增应收账款总

和，应收账款清收承诺方承诺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本期考核指标的 95%；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本期考核指标的 98%。第三期应收账款清收考核指标为经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审计机构确

认的旺盛生态于 2021 年度新增应收账款总和，应收账款清收承诺方承诺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

完成本期考核指标的 95%；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本期考核指标的 98%。第四期应收账款清收

考核指标为经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审计机构确认的旺盛生态于 2022 年度新增应收账款总和，应收账

款清收承诺方承诺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本期考核指标的 95%；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本

期考核指标的 98%。 

对于未能按照前述承诺按期完成应收账款清收考核指标的，业绩承诺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的方式进行补偿。 

三、旺盛生态 2020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旺盛生态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出具了中兴华审字（2021）第 030372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经审计的旺盛生态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5,395.60 万元，比

业绩承诺方对 2020 年度做出的业绩承诺少 604.40 万元，因而业绩承诺方未实现 

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 

四、业绩承诺未实现的原因 

由于 2020 年新冠疫情，旺盛生态公司受复工时间延后、用人阶段性短缺、施工

现场防控及安全管理要求更为严格等因素影响，现有的工程项目进度放缓，工程成本














